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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三十多年处理各种商业诉讼的经验，让我能在这方面满足您的一切需要

何百利于1983年在英国取得法律专业资格，于1985年成为香港认许律师，并于1990
年加入罗拔臣律师事务所。他于1991年成为本所合伙人，现时为商业诉讼部主管。

何律师的执业范围包括商业诉讼、商业诈骗及索究申索、雇佣法、企业事务、监管机构（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的
调查和审裁、国际仲裁及紧急的非正审申请和其他补救申请（包括资产冻结令和容许查察令）。

何律师不时在《法律名人录》出现被推荐为诉讼律师，亦是香港民事诉讼程序（即白书）的特约撰写人，曾为香港
律师会民事诉讼程序改革专员委员会专家小组会员，以及香港律师会业界会员纪律处分程序的专员小组检控官，亦
于香港大学作兼职讲师。

奖项及荣誉

诉讼之星 (商业及交易)
Benchmark Litigation Asia-Pacific
2025

中国内地、香港及澳门地区推荐律师
(商业诉...
Lexology Index
2025

商业诉讼推荐律师
Lexology Index
2025

诉讼之星 (商业及交易)
Benchmark Litigation Asia-Pacific
2025

评价

mailto:barryhoy@robertsonshk.com
tel:+852 2861 8415


Barry Hoy is a first-rate practitioner in Hong Kong, with peers and clients describing him as “an
accomplished and forceful litigator”.
Lexology Index

Barry Hoy earns widespread acclaim amongst sources and is recognised as a seasoned litigator in
employment and investigations-related cases.
Lexology Index

Barry Hoy brings extensive capabilities in commercial litigation, fraud claims, employment law, and
regulatory inquiries.
Benchmark Litigation

语言

English

专业资格
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法律学士
于1983年成为英格兰和威尔斯注册律师
于1985年成为香港注册律师

所属团体
香港律师会
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会
香港律师会民事诉讼程序改革委员会委员

曾处理案例
诉讼及争议排解

率领律师团队代表一间香港上市中资红筹股公司处理有关证劵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商业罪案调查科对诈骗
和亏空信托的指控进行之调查。此案涉及搜查令之涵盖范围以及法律专业保密权的争议对警务处处长及律政司
司长提出法律程序，在香港的法律专业保密权及其有限的豁免性上取得突破性的判例。



代表一间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处理范围广泛、涉及多方提出的诉讼，以及处理关于诈骗、表面权限以及有关明
知收取和明知协助的索究申索的法律程序。

为众多美国原告人就获得的美国判决书 (当中涉及港币数亿元的破产清盘)
后应采取的弥偿方法及济助提供法律意见。

协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集团处理在香港展开的诉讼程序，当中的复杂诉讼程序涉及违反受信责任及雇佣合
约的指控、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制性契诺的可强制执行的范围、限制贸易的争议，以及知识产权及保密责任的
争议。

代表一间美国集团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在香港针对前雇员展开有关违反保密责任及商业秘密的法律程序。此案涉
及限制、索究及安东皮勒禁制性的济助。

为一所在中国有庞大生产权益的日资香港公司的拥有人及创办股东就董事会争议所引发的多个司法管辖区的法
律程序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一间在中国持有大量不动产业及企业的香港上市公司的马来西亚股东在香港展开双重衍生法律程序。

率领律师团队代表两所香港银行处理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劵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对声称不当销售雷曼迷你
债券的指控所展开的调查及会面并为此提供法律意见。

针对一宗涉及国际知名的并在新加坡以外营运的企业被挪用款项而提出有关欺诈和索究的诉讼，诉讼涉及一连
串非正审禁制令申请和命令，以及相关的法庭命令和补偿，包括诺里奇药商披露令。


